
律政司副司長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體育爭議解決在香港的發

展前景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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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今日（五月二十七日）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

務委員會會議就體育爭議解決在香港的發展前景的開場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現代的運動世界是高度制度化和規範化，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和國際體育

總會擔當各項體育的主要管理角色。而國際體育總會，如：國際足球總會及羽

毛球世界聯合會等，會不時就特定體育項目制定政策、規則和指引，以供運動

員和體育屬會遵守。除了制度和規管之外，體育界亦已經非常商業化。企業熱

衷於贊助體育隊伍和體育活動。媒體不時爭奪體育賽事轉播權。其他如肖像權

及知識產權等商業權利亦隨着運動產業急速發展而應運而生。 

 

  香港特區政府亦十分重視本地體育發展，致力推動本地運動精英化、盛事

化和普及化。隨着運動市場持續迅速發展，體育領域內出現的糾紛亦如現今體

育世界主要發展地區一樣越趨多元複雜，爭議範圍從傳統的體育管理糾紛，如

運動員參賽資格、選拔事宜、賽事爭議、球會或運動員的紀律違規事宜，現今

發展到包括形形色色的相關商事爭議，如賽事轉播、贊助及門票銷售的合約爭

議及知識產權事宜等，當中更涉及到不同的持份者和利益關係。因此，相對一

般民商事爭議，體育爭議更具特殊性，需要特定的專業知識和理解。 

 

  由於現代體育世界的特殊性，規管體育的法律框架是一套由一般法律原則

及專門的法律所組成的「體育法律」。國際體育法律除了適用於體育範疇的一

般法律原則如合同法、代理法、競爭法、僱傭法及商標法之外，亦包括一套專

門規範國際體育行為的規則和程序，以切合體育界的獨特性質和需求。而爭議

解決是體育法不可或缺的一環。體育行業的種種爭議，需要一個高效而穩健的

機制得以妥善解決，以確保公平競爭、維護體育的操守和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

益。替代爭議解決機制，如仲裁和調解，可以及時、公正、保密而有效地解決

體育糾紛，對職業運動員生涯短暫而面對緊湊比賽安排的情況相當重要。  

 

  現時，國際上有不同的體育爭議解決機制，設立了既定規則和專責辦事

處，例如，國際體育仲裁院是獲公認為解決體育爭議的國際性主要機構，總部

位於瑞士，提供體育仲裁和調解服務，也會在奧運會上設立臨時仲裁庭，解決

與比賽相關的體育爭議。 

 

  近年，亞洲內的體育爭議解決發展步伐加快，日漸成熟。日本、泰國、中

國內地均成立了專門解決體育爭議的機構。馬來西亞的亞洲國際仲裁中心也落

實了多項措施推廣以仲裁解決體育爭議，也在去年十月公布了專為解決體育爭



議的仲裁規則。除了亞洲，全球其他國家也成立了體育爭議解決機構，例如加

拿大、英國、澳洲和新西蘭等。 

 

  反觀香港，縱然調解及仲裁可以有效地協助體育業界解決爭議，但現時體

育界內並無統一的爭議解決機制，大多數的體育協會依靠內部程序解決爭議。

這對當事人來說可能欠缺透明度、獨立性和公平性，而只有少數體育協會已在

章程或內部規則加入仲裁或調解條款。 

 

  香港的爭議解決服務配套設施完善，可大力支持本港體育的整體發展。法

律方面，仲裁和調解制度穩健可靠。人才方面，香港匯聚了很多具備體育專業

知識的仲裁員和調解員。在國家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框架下，發展體育爭議解決也有助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內國際法律

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為優化香港的體育爭議解決制度，律政司和文化

體育及旅遊局一直積極與主要持份者接觸，了解本港體育界的需要。我們了解

本港的體育界期望設立一個中立、公平、高效的制度，用以處理和解決體育爭

議，推動香港體育運動的可持續發展。 

 

  特區政府將繼續與持份者溝通，探討在香港設立體育爭議解決機制的可行

方案，而律政司亦希望在醞釀有關可行方案的初步階段，在這個委員會的會議

中尋求各委員就體育爭議解決在香港的發展給予我們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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